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銓敘部 函
地址：11603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聯絡人：施巧韻
聯絡電話：02-82366581
傳真：02-82366600
電子信箱：mechle209@mocs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20日
發文字號：部特二字第1125614043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(　　　　　　)
附件：如說明四（其中有關法規修正資料請於本部全球資訊網http://www.mocs.gov.

tw/銓敘法規/法規動態項下點取） (602000000A112561404301-1.xlsx)

主旨：考試院令定民國111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之專門職業及技

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（以下簡稱專技轉任條例）第8

條及第9條以外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，並修正發布同條例

施行細則（以下簡稱本細則）一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

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考試院112年9月14日考臺銓一字第11207001161號及第

11207001162號令辦理。

二、旨揭修正之專技轉任條例第15條規定：「本條例施行日

期，除第8條及第9條自公布日施行外，由考試院定之。」

考試院業以前開112年9月14日考臺銓一字第11207001161號

令定上開專技轉任條例第8條及第9條以外修正條文，自113

年1月1日施行。又配合上開條例修正，本部擬具本細則修

正草案陳報考試院審議後，亦經考試院以前揭112年9月14

日考臺銓一字第11207001162號令修正發布，並定自113年1

月1日施行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O1120005910

■■■■■■人力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9/21 07:5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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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專技轉任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之修正，係屬專技轉任制

度重大變革，修正後之規範內容與過往有大幅不同，爰就

修正後須配合注意事項說明如下：

(一)專技轉任條例第3條已將領有執照規定修正為符合各該專

業法規執業資格規定，並刪除原有關視為領有執照之規

定，是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（以下簡稱專技人員）所具

公、私部門之工作經歷，是否符合相關領域專技人員之

業務範圍，如有疑義，由用人機關洽請各專業法規主管

機關認定。

(二)依專技轉任條例第4條及本細則第2條之規定，專門職業

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得轉任公務人員考試類科適用

職系對照表（以下簡稱專技轉任對照表）將配合修正為

一次臚列所有專技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特種考試考

試類科及得適用之職系，但仍須合於本細則第3條第1項

所定未獲分配錄取人員，或屬近3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

（以下簡稱高考）或普通考試曾有錄取不足額之考試類

科，經依當年考試任用計畫需用名額20％計算所得進用

專技人員名額及因業務需要增核名額等情形者，始得適

用專技轉任對照表依規定辦理轉任。又基於與專技人員

普通考試或相當等級特種考試（以下簡稱專技普考）類

科相近之職系，於最近3年（109年至111年）公務人員普

通考試（以下簡稱普考）或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

考試四等考試類科，並無2年以上有錄取不足額之情形，

且經調查亦無機關提出須進用專技普考之用人需求等理

由，爰上開配合修正之專技轉任對照表，並未列入專技
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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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考考試類科及得適用之職系，且依專技轉任條例第4條

第1項規定，專技人員轉任公務人員，應以轉任與其考試

等級相同、類科與職系相近之職務為限。因此，機關擬

依本細則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進用專技人員，尚無法含

括普考或相當等級特種考試之職缺，亦無法依同條項第2

款，以最近3年普考相關考試類科曾有錄取不足額者，按

當年普考考試任用計畫需用名額比率計算得進用專技人

員之名額。

(三)依專技轉任條例第4條第3項、本細則第3條第1項第2款及

第3款規定略以，各機關得進用專技人員之名額，如屬最

近3年高考相關考試類科曾有錄取不足額者，係以當年各

該主管機關及所屬機關提報高考相關類科並列入考試任

用計畫需用名額20％計算得進用專技人員之名額，另因

業務需要得增核名額，不得超過上開名額總數之三分之

一。是本部將於每年底在本部全球資訊網站公告近3年高

考曾有錄取不足額之考試類科，請各機關逕行上網查

詢，俾於填報次年高考任用計畫需用名額時，先行計算

得進用專技人員之名額，並於考選部公告高考任用計畫

需用名額時，由主管機關填報本機關暨所屬機關得進用

專技人員分配清冊，函報本部備查。至於因業務需要增

核名額部分，請主管機關於審核同意時，同時將增核情

形函報本部備查。又各機關宜留意當年擬依本細則第3條

第1項第2款及第3款進用專技人員之職缺數，加計列入當

年公務人員考試任用計畫需用名額數，不得超過當年預

估出缺職務總數，俾免影響考試及格人員之任用。

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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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自113年1月1日起，各機關提報公務人員考試任用計畫之

職缺，於考試放榜後，如有本細則第3條第1項第1款未獲

分配錄取人員等情形，報經分發機關同意自行遴用專技

人員者，不再依各機關需用考試及格人員職缺擬進用專

技人員審核原則辦理（該原則本部將另案廢止）。又是

日後各機關擬進用專技人員，除屬專技轉任條例第10條

規定情形外，均應依修正後之同條例第5條及本細則第6

條規定，組成遴選委員會辦理公開遴選事宜。另該擬進

用專技人員之職缺辦理甄選公告時，應載明機關內、外

部人員均可參加，如列候補人員並應註明候補人數及期

間。

(五)各機關現職人員如有擬依專技轉任條例第10條，依原規

定辦理原職改派者，應注意2年過渡期間係至114年12月

31日止。

(六)本部刻正蒐集彙整學者專家名單並建置學者專家人才庫

系統，預計於113年1月1日法規生效之日上線使用，嗣後

機關擬進用專技人員時，應自人才庫遴聘適宜之學者專

家，又上開系統設置完成後，本部將另案通函各機關知

悉。

四、檢送旨揭考試院修正發布之本細則修正條文、修正總說明

及條文對照表各1份。並檢附主管機關暨所屬機關依高考需

用名額計算得進用專技人員名額及因業務需要增核名額分

配清冊等3紙範本供參，上開清冊得於本部全球資訊網

http://www.mocs.gov.tw/服務園地/常用表格下載專區下

載使用。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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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、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
副本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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